开平市顺昌饲料实业有限公司锅炉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
开平市顺昌饲料实业有限公司锅炉改造项目严格按照《开平市顺昌饲料实业有限公司锅炉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开环批[2018]134号）进行项目建设。2019年3月8日，开平市顺昌饲料实业有限公司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13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组织建设单位成立了项目竣工保护验收工作组，对本项目进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开平市顺昌饲料实业有限公司位于开平市长沙街八一村委会南溪开发区，本项目主要为锅炉技改；项目已将原有1台2t/h燃煤锅炉拆除，新建1台2t/h燃生物质锅炉，对生物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依托原有的废气处理设施（布袋除尘+水膜除尘）处理后并经原有的25米高排气筒高空排放。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开平市顺昌饲料实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委托江门市泰邦环保有限公司编制了《开平市顺昌饲料实业有限公司锅炉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开平市环境保护保局于2018年10月22日对其进行了审批（审批文号开环批[2018]134号），本项目于2018年11月开工建设，于2018年12月完工并开始调试。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2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主要内容为1台2t/h燃煤锅炉改造为1台2t/h燃生物质颗粒锅炉技改项目。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根据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进行建设，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生产规模无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为无生产废水或生活污水排放。
（二）废气
生物质燃烧废气主要污染物为SO2、NOx和烟尘，由“布袋除尘+水膜除尘”处理，通过25米排气筒排放。
四、环评及批复执行情况
	内容
	环评批复
	落实情况

	建设情况
	开平市顺昌饲料实业有限公司位于开平市长沙街八一村委会南溪开发区（项目中心坐标：北纬22.364444°、东经112.646111°），拟投资20万元将锅炉房中原有一台2t/h的燃煤锅炉改造为一台2t/h的燃成型生物质颗粒锅炉。项目技改只涉及锅炉的改造，原生产规模、工艺不变。
	开平市顺昌饲料实业有限公司位于开平市长沙街八一村委会南溪开发区（项目中心坐标：北纬22.364444°、东经112.646111°），项目投资20万元将锅炉房中原有一台2t/h的燃煤锅炉改造为一台2t/h的燃成型生物质颗粒锅炉。项目技改只涉及锅炉的改造，厂内的其他工程内容均不变。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废气采取布袋除尘+布袋+水膜脱硫除尘并经不低于15米排气筒排放，确保污染物稳定排放，治理设置正常运转，废气排放符合广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765-2010）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GB13271-2014）新建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较严者。根据批复：开环批[2018]134号；项目技改后全厂SO2 ≦0.156t/a、NOx≦0.51 t/a、烟尘≦0.062t/a。
	废气采取布袋除尘+布袋+水膜脱硫除尘并经25排气筒排放；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其中二氧化硫的处理效率在60%以上，氮氧化物的处理效率在30%以上，烟尘处理效率达到85%以上，废气排放符合广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765-2010）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GB13271-2014）新建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较严者。

	水污染防治措施
	/
	/

	噪声防治措施
	优化厂区的布局，采取有效的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符合国家《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标准标准。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项目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固废防治措施
	按照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的原则，落实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临时性贮存设施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的规定。
	项目产生的废渣和炉渣交由附近的砖厂回收利用

	其他
	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进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项目须经验收合格后，主体工程才能投入正式生产使用。
	项目建设符合“三同时”制度


五、污染物排放情况
建设单位委托广东利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15日—2019年2月19日对本项目进行了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并出具了《验收监测报告》（报告编号：LC-DH182532），验收监测期间，企业生产工况满足不低于75%的验收要求。验收监测报告表明：
1.废气
广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765-2010）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GB13271-2014）新建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两者中较严者：颗粒物≤20mg/m3、SO2≤50mg/m3、NOX≤200mg/m3、烟气黑度≤1级。
2.噪声
项目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六、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违法行为。
七、验收结论
[bookmark: _GoBack]经对照环保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广东省环保厅粤环函[2017]1945 号文等相关规定，本建设项目按照《开平市顺昌饲料实业有限公司锅炉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意见（开环批[2018]134号），其性质、规模、生产工艺、采用的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没有发生重大变动，项目落实了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中环保措施的要求，符合“三同时”政策。经广东利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监测，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标。验收工作组基本同意“开平市顺昌饲料实业有限公司锅炉改造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
     八、后续要求
    （一）建设单位在运行过程中应加强环境保护工作，严格执行各类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进一步加强生产及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各项环保设施长期处于良好的运行状况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二）积极配合各级环保部门做好该项目的日常环境保护监管工作，对该项目污染防治有新要求的，应按新要求执行。
    （三）按国家、省、市关于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对主要污染物进行监测并公开环境信息，定期向附近居民通报情况。
   

